

黨團協商紀錄
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

時　　間　中華民國109年12月23日（星期三）14時41分至15時26分

地　　點　本院議場三樓會議室

主　　席　游院長錫堃

協商主題　一、繼續研商「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相關事宜。（時代力量黨團、國民黨黨團提議）；二、繼續研商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等案相關事宜。（國民黨黨團提議）；三、繼續研商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「動物用藥殘留標準」等8案相關事宜。（國民黨黨團提議）；四、繼續研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「該會101年9月7日農防字第1011473960號公告案」案相關事宜。（民進黨黨團提議）

主席：各位先進，大家午安！現在我們就來進行朝野黨團協商會議。我想前面已經介紹了好幾次就不再介紹。今天我們協商先進行程序的部分，就是延續上次程序的部分，有關時程安排，原則上星期四院會9點到10點報告事項，10點開始進行討論事項，如果開會至24時，討論事項時間一共為12到13個小時，這個部分是不是就請議事處來說明一下？

高處長百祥：跟各位黨鞭報告，我們上一次協商就是大家對於發言人數的意見都還沒有一致，不過我們是按照上一次院會，各位黨鞭可以看到手頭上的預估時間，因為我們禮拜四從早上10點開始討論事項，假如院會要開到24時，因為討論事項第一案是學校衛生法，第二案是食安法，然後從第三案到第十一案是美豬、美牛的行政命令，對於學校衛生法，上一次是說廣泛討論是5、4、2、2，加起來就是13個人，13個人每人3分鐘；逐條的部分，目前看起來因為沒有進入實質，學校衛生法的保留條文現在有9個條文，每個條文由4個黨團各推派一人發言，那就是36人次。食安法的部分，廣泛討論一樣是5、4、2、2，13個人，逐條討論保留了13條，每一條4個人發言，加起來就是五十幾人次。然後再加上美豬、美牛行政命令，每一個案子只能有4個人，9個案子就是36人次。以上加起來的總發言人次就是底下看到的150人次，每個人3分鐘。那總表決次數的話，包含美豬、美牛行政命令的附帶決議案，還有保留條文的每一個條文是4個版本，所以總表決次數是223次，另外那些條文跟附帶決議的宣讀時間就要265分鐘，所以加起來總計是16.8個小時，就是將近17個小時。如果大家同意的話，把美豬、美牛附帶決議的宣讀跟美豬、美牛附帶決議的表決挪到禮拜五去處理，你們可以看到美豬、美牛附帶決議的表決時間總共是131分鐘，附帶決議的宣讀時間是108分鐘，兩個加起來將近4個小時，如果把它扣掉的話，也就是說接近13個小時，那也是很不夠，因為我們在發言的時候會上上下下，時間還是會有一點delay。所以我會建議，如果大家有意願要在明天的24時完成的話，人數還是要酌減，這樣比較有把握能夠處理，再把我們議事人員的休息時間縮短，比方說縮短到只休息30分鐘用餐之類的，才有可能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家趕快處理，最好是不要再提出一些新的附帶決議，或者是要求重付表決，否則，這個時間都會delay，以上報告。

主席：好，我們還是程序有共識之後才進行個案的實質部分，現在就看大家的意見。請林總召發言。

林委員為洲：好，因為疫情的突然升高，所以現在全民都更關心疫情的部分，所以我們今天晚上的活動已取消所有的動員，只剩下我們委員會繼續為臺灣的食安守夜。明天的活動，我想是這樣子，如果要連附帶決議一起表決恐怕是很困難，一天要處理完大概很困難，所以後天（25日）恐怕還是要處理附帶決議的表決，明天就純粹針對學校衛生法、食安法以及行政命令進行表決及發言。我的建議是這樣子，是不是乾脆將學校衛生法、食安法以及行政命令分成三大區塊，看各黨各自派多少個人發言，也不用針對逐條，就是看發言次數多少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一次講。

林委員為洲：對，一次講。要講內容的話，針對每一條的內容，都可以在審到那一個法案的時候講，這樣子比較好計算，明天就是要把它處理完，我們當然都有心理準備，只要24小時，因為明天是一次會，能夠處理完，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就比較不那麼複雜。以學校衛生法為例，比如國民黨是4個人發言，不用再去算逐條了，要針對逐條的內容發言的話，就都在那個發言裡面。然後食安法是4個人發言，針對行政命令也是4個人發言，這樣就比較好計算。我先提出來這樣子做，看看大家的意見。就是廣泛討論跟逐條討論都一起，反正都在審到那個法案的時候發言。

高委員虹安：就是5、4、2、2個人……

林委員為洲：還是有分配嘛！看是哪個法案就是5……

莊委員瑞雄：……一個時段，隨便他講。

林委員為洲：5、4、2、2的發言人數還是維持。

柯委員建銘：我來解釋一下，好不好？

林委員為洲：是啦！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。

柯委員建銘：林為洲委員也講得很直白，就是有三個區塊：學校衛生法、食安法以及行政命令，看是廣泛討論等，反正他們有4個人發言完就結束了。比如他們是4個、各黨看是幾個，這樣的時間就可以量化出來。反正他們4個人講完、各黨都發言完畢之後就表決了，沒有廣泛討論，也可以針對哪一條自己去講。

莊委員瑞雄：隨便啦！

柯委員建銘：各黨注重的重點大概是這樣嘛！是這樣的意思，對吧？

林委員為洲：比如以國民黨來講，如果我們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你們各4個嘛！

林委員為洲：各4個，就是12個人發言。

柯委員建銘：對啊！

林委員為洲：看民進黨的部分是幾個、時代力量跟民眾黨……

邱委員顯智：就是省了前面的這39分啦！本來以5、4、2、2人來算，13人的話，一個人是3分鐘……

莊委員瑞雄：也不是「省」，隨便他講。

邱委員顯智：就隨他講嘛！

莊委員瑞雄：對啦！

邱委員顯智：就是沒有再13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每個區塊你們發言兩次嘛！

邱委員顯智：對。

柯委員建銘：他們也發言兩次。而他們發言4次嘛！我們……

林委員為洲：……不夠再增加，這樣已經節省很多時間了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可以啦！差不多是這樣，立場都很清楚了。

邱委員顯智：沒什麼差別啦！

高委員虹安：還是確認一下，所以你講的4個，是指一個區塊國民黨就有4個嘛！那是不是建議三個區塊一致，都是5、4、2、2人？這樣就回到我們昨天談的，也有一點那個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對啦！不會超過5、4、2、2人。

高委員虹安：就是三個區塊，各區塊5、4、2、2人。

柯委員建銘：每一個區塊是這樣子。

林委員為洲：算得出來。

高委員虹安：每一個區塊用5、4、2、2人下去算就好了。

林委員為洲：不然先以這樣來算，好不好？

高處長百祥：我跟各位黨鞭報告，就是學校衛生法5、4、2、2人，這一個區塊發言完畢後就開始進行表決，不會再發言了。

主席：對。

高處長百祥：然後食安法也是5、4、2、2人，發言完就開始表決了。

主席：對。

高處長百祥：至於行政命令，討論事項就合併在一起，5、4、2、2人發言完就開始表決，不要再發言了。

林秘書長志嘉：全部表決完。

主席：三個區塊都這樣。

高處長百祥：全部表決完，時間算出來之後，我們再看剩下的有多少，假如也可以處理附帶決議，就處理附帶決議了啊！或是……

高委員虹安：大概是省5個小時到6個小時之間，5.5小時，我已經算完了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搞不好附帶決議的部分還可以塞到第一天耶！

林委員為洲：對啦！

主席：對啦！如果還有時間，我們就把附帶決議的部分往前挪。

莊委員瑞雄：高虹安委員，你算下來是有幾分鐘？

柯委員建銘：99分嘛！

高處長百祥：那我們就先寫一個協商結論的初稿給大家參考。

高委員虹安：數學很簡單，你就把第一區塊的108去掉……

陳委員椒華：院長，確認一下，這樣就沒有逐條的發言？

高委員虹安：沒有。

陳委員椒華：沒有逐條了，OK。

高委員虹安：但我是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明天附帶決議要一起處理還是有點勉強，如果到時候大家又有一些衝突的話，還是要留給政黨表現的時間，如果附帶決議進去只有一個小時的margin，我是覺得有點勉強，看看啦！

高處長百祥：現在因為大家手邊沒有，我有剛算出來，就是三大塊都是5、4、2、2的話，可以省滿多的時間，所以剛剛本來是算16.87小時，現在總時間會變成11.32小時，那附帶決議確實是4個小時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這三大塊先算出來就好。

高處長百祥：我再把附帶決議扣掉的話，就會只剩下7、8小時。

柯委員建銘：什麼意思？

高處長百祥：如果附帶決議移到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沒有啦！

高處長百祥：我印給大家看。

柯委員建銘：不對！5、4、2、2嘛！總共是11個……

林委員奕華：13個。

高委員虹安：其實這個表很簡單，就把108跟156，還有108改成39，其實這樣就對了，算出來就是剛剛他算的11.32小時，就省了5個小時。

莊委員瑞雄：……40分鐘。

高委員虹安：對，所以從這個表上面把108、156扣掉，再扣70就差不多了，總共330……

林委員為洲：有沒有含附帶決議？

高委員虹安：附帶決議4小時，所以如果11.32小時裡面是含4小時的話，減掉就剩7小時。我是覺得有點擔心啦！因為如果算出來明天是要11.32小時的話，其實你再加上一些什麼上上下下，然後大家可能在中間喊一喊口號的時間，我是覺得有點勉強，還是建議附帶決議就25日處理啦！好不好？

林委員為洲：好，我們原則上支持25日再來處理附帶決議，這樣發言還可以再多一些啦！

莊委員瑞雄：反正到禮拜五。

林委員為洲：對啊！都要到禮拜五嘛！因為民進黨的發言每個5次，你們也不會發言5次，對不對？

柯委員建銘：有可能……

林委員為洲：我們的4個是一定會發言的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我們不會超過5個人。

林委員為洲：你們一定不會超過5人。

主席：我看這樣啦！就是5、4、2、2，附帶決議部分還是暫時不要決定說一定星期五，我們就照這樣走走走，附帶決議能夠多少就審多少，審不完就留到……，這個有彈性，大家到時候可以彈性決定是要到12點、11點，還是11點半，變成有彈性可以調整，你們在現場大家可以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這個2小時就結束？

鄭委員運鵬：發言2小時，然後表決。

高委員虹安：這不是你自己提的嗎？

主席：我看這樣走啦！中間還會有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表決……

主席：就這樣照走啦！附帶決議就是排嘛！審不完就留到星期五，就這樣。

高委員虹安：我同意院長講的啦！因為其實附帶決議沒有發言，所以表決是很好算時間的，所以就差不多可能在7點的時候可以看一下，就知道來不來得及12點審完。

柯委員建銘：附帶決議的部分，時力有新增13項，國民黨也有新增，一共增加23項附帶決議，本來有107，現在又增加23項，事實上有很多是雷同的，像重啟談判的一個就好了，同樣的東西一直提沒有意義，大家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了。

鄭委員運鵬：那時候是每個地方都送，重複的東西換個字又送。

柯委員建銘：現在新送的也有重複的啊！今天再送進來的部分。

林委員為洲：各黨要留下紀錄，所以是各黨的提案。

柯委員建銘：對，要留下紀錄，但國民黨團是包含每一個人的啊！不要說吳怡玎一個，林奕華一個，誰都要一個，這個怪怪的，國民黨的就由黨團提出來。

林委員奕華：附帶決議以前也都會尊重委員個人的。

柯委員建銘：到最後都是集體的成績，不可能是國民黨裡面你一個附帶決議，他一個附帶決議，內容一樣，稍微整合一下。

林委員奕華：可是這要經過當事人的同意，我們不能幫忙做決定啊！剛剛講某個委員的提案是不是可以納進來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黨團就是要處理這件事情啊！

林委員奕華：這應該要尊重委員的意思。

邱委員顯智：現在附帶決議是要把它排進去，然後24日處理？

柯委員建銘：附帶決議的內容，同樣的內容有不同的人提，但是全部都是同一個黨團……

邱委員顯智：對，我們都是黨團提。

柯委員建銘：整合起來就好了。

林委員為洲：我們黨團內部會自行處理，要尊重各黨團的處理方式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時代力量黨團今天又提了13個附帶決議！

林委員為洲：譬如要兩案，還是要併成一案，這當然要尊重各黨團。

邱委員顯智：沒有啦！這個提出來之後，當然也是要看看大家的意見，也許機關有同意之處。

主席：跟大家報告，我這邊已經有試擬結論，在宣讀試擬結論之前，我們先請鄭運鵬委員發言。

鄭委員運鵬：院長，我這邊建議一下，附帶決議還是明天處理完，因為附帶決議就是附在我們上面議程的決議，所以如果你分兩天，24日、25日本來就不同次會，所以如果明天處理了，之後附帶決議附到下一次會，那就不對了，那就不是附帶了。所以明天我們還是把時間省一省，還是把它處理完，這樣才是正辦，否則那就不是附帶了，因為不知道附帶什麼人嘛！這叫做失所附麗，法律上是這樣，對吧？

主席：對啦！是有道理啦！

柯委員建銘：這個會發生一個問題……

鄭委員運鵬：就是時間到，我們尊重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運鵬委員講的有道理是怎麼樣呢？我們這種法律案過了以後，如果附帶決議沒有處理，法律案根本不能送出去啊！卡住了！因為還有附帶決議沒有處理，假如這個例子一破，以後法律案通過，附帶決議弄個幾千項，讓你法律案送不出去，這是不對的。所以應該是法律案處理完畢，附帶決議也一起處理，立法院才能夠整理整個條文，弄好之後，備文送到行政院、送到總統府，才能夠出門，否則沒辦法出門。

邱委員顯智：我詢問一下，這個「如未能於當日完成處理」的意思是到12點嗎？到晚上12點，如果沒有處理就移到到第10次？

柯委員建銘：儘量把它完成啦！

鄭委員運鵬：你不能下一次再處理附帶決議……

主席：我先來宣讀試擬結論，好不好？讓大家再來討論會比較好。

「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：

決定事項：

一、各黨團同意下列有關美豬、美牛相關議案院會進行原則如下：

(一)「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、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廣泛討論時，各案分別由時代力量黨團推派2人、民眾黨黨團推派2人、國民黨黨團推派4人、民進黨黨團推派5人，輪流交叉發言。逐條討論時，各黨團均不發言，各保留條文依時代力量黨團、民眾黨黨團、國民黨黨團、民進黨黨團順序進行各黨團版本之處理。

(二)美豬、美牛相關行政命令9案，院會進行處理時，合併進行發言，由時代力量黨團推派2人、民眾黨黨團推派2人、國民黨黨團推派4人、民進黨黨團推派5人，輪流交叉發言，順序授權議事處處理，每人發言時間為3分鐘，發言完畢後，即不再發言，針對各案依時代力量黨團、民眾黨黨團、國民黨黨團、民進黨黨團順序進行各案黨團版本之處理。上述各案黨團版本處理完畢，再進行各案之附帶決議。」

另外一段，我就不念了。

高處長百祥：如果大家有把握24點也能處理完附帶決議，就是處理完，我本來是擔心後來還是會處理不完，但是已經到了24點，而院會就已經結束了。

主席：那我就把這部分念一念，看大家要不要刪。「如未能於當日完成處理，則移至第10次院會繼續處理。」請大家看看這個部分要不要刪除。內容如下：

「二、各黨團同意院會處理上開議案時，不提出重付表決及點名表決之提議，並於各案完成院會處理程序後，不再登記發言。

三、以上議案如有於第9次院會未及處理完竣之情形，依上開原則於第10次院會繼續進行處理。」

好，就這樣，看大家意見。

高委員虹安：院長，我先提一個小小的修改建議，有關「美豬」的部分是不是應該改成「萊豬」？因為行政命令裡面並不是寫「美豬」，所以如果要留下文字，還是精確一點，謝謝。

林委員為洲：好，可以改，因為行政命令裡面就是寫「萊豬」嘛！

高處長百祥：好，我們就把「美牛」、「美豬」改成「美牛」、「萊豬」這樣好不好？

林委員奕華：對，因為其他國家也可以進來，所以是針對萊克多巴胺的……

林委員為洲：我再提議一下，如果要連附帶決議都處理完的話，就不要去刪減各委員所提的附帶決議，只是多表決幾次而已，就是要留下紀錄嘛！要當天處理完的話，其實12時過去以後就是第二天會議的開始，這樣就可以開會了，所以12時1分就可以開始開會了。

柯委員建銘：是一次會。

林委員為洲：對啊！12時1分就是另外一次會了，就是讓它延續下去表決到完，不管是2時、3時都沒關係，這樣可以嗎？以前我們也曾這樣處理，就是把兩次會併在一起，12時1分不就是另外一天了嗎？這樣可以嗎？

高處長百祥：跟委員報告，因為議事規則規定，每次院會是從9時開始到下午6時，因為我們是把24日切成一天一次會，下一次會是星期五和星期二，所以會議是星期五早上9時才開始。當然，現在如果想把那一段刪掉的話，就看附帶決議能不能在明天24時處理完。這個技巧就是，如果大家願意的話，過去附帶決議真的會全部唸，唸完之後才開始表決，只要黨團有共識就可以授權議事處，我們在唸那99案的附帶決議時，因為有的附帶決議很長，就容我們簡略唸，代表這是誰的案子。不過將來公報還是照登，我們只要唸個20秒或30秒就可以開始進行表決，時間就可以省下一個多小時以上，如此便有機會在24時前完成，總之就是唸快一點就對了，以這種技巧簡略地唸。

高委員虹安：院長，我是不太贊成24時1分就開始開第10次院會，因為第一議事人員要超時工作，第二下次院會之前就要把議事錄做出來確認，這件事情他們有辦法做嗎？還是我們要熬夜等他們做好？我覺得這不太好執行，不好意思。

主席：議事處人員很辛苦，我們到晚上12時結束，他們……

高委員虹安：他們要把議事錄做出來，如果我們又要馬上接著開會，這怎麼可能做得出來？

主席：我們9時就要開會了，他們就很累。

柯委員建銘：如果是四、五一次會的話就可以延下去。

高委員虹安：一次會是沒關係，但現在就是沒辦法一次會。

柯委員建銘：如果是四、五一次會的話就可以延下去，但現在星期四為一次會。

高委員虹安：所以我認為這個提議可能就沒辦法執行。

柯委員建銘：星期五和下星期二是一次會。

高處長百祥：如果大家想把協商結論那一段，接續處理附帶決議之後的「如未及處理……」的部分刪掉，屆時我們在進行附帶決議的時候就較為簡略地唸，只要大家有這個共識就簡略地唸，唸一下就開始表決，所以主要就是那99次的表決時間，也儘量不要再提附帶決議，因為都會列入公報，我們就開始表決。

林委員為洲：如果按這樣的方式處理，會議大概也是接近12時處理完，就是控制在12時嗎？

主席：對，議事處的議事錄要來得及在第二天的9時做出來。

林委員為洲：我們商量一下。

柯委員建銘：請問我們星期五是不是還要再排程序委員會？中間還要去開嗎？

邱委員顯智：附帶決議簡略唸的建議我們同意，我覺得重點應該是表決。

柯委員建銘：完整的附帶決議就看公報啦！就算唸了也沒人在聽嘛！

高處長百祥：附帶決議就要宣讀108分鐘，約為一個半小時，如果簡略唸的話，當然就可以節省比較多的時間。

鄭委員運鵬：院長，因為協商結論要改，我的建議是，就不要改什麼「美豬」、「萊牛」了，那些都不對，就照開會通知上面的議案名稱寫，就寫正式的名稱好嗎？

高處長百祥：好，那我再改一下。

主席：改一下，讓他們再提出。

林委員奕華：請問簡略唸的唸法是怎麼唸？他們也要先看過，不能隨便亂唸，把人家的原意都唸錯了也不行。

鄭委員運鵬：之前也有這樣唸過，後來……

林委員奕華：我知道，但我認為簡略唸也都要先看過。

柯委員建銘：最主要是前面那個……

林委員奕華：重點一定要講到。

柯委員建銘：重點一定要唸出來啦！

主席：重要的公報會全部都附上。

林委員奕華：對，公報當然全部都要寫，但是因為這樣的狀況，所以我們主張附帶決議尊重委員個人，就不合併了。

鄭委員運鵬：他們唸預算提案也是這樣唸，不然，寫一大堆，那不可能唸，所以就一樣的方式。

柯委員建銘：有關附帶決議，以前台聯曾經搞一本書，讓你唸不完。

林委員為洲：你現在在教我們。

柯委員建銘：結果都沒唸啦！

鄭委員運鵬：上一屆你們就弄過了啊！

柯委員建銘：報紙剪一剪，弄一大堆，讓你們唸。

鄭委員運鵬：弄一個光碟，提電子版。

柯委員建銘：最後都請看公報初稿。

林委員為洲：時間應該夠啦！因為你們的發言是5次、5次、5次，共15次，但是你們不一定會5次都發言啊！這樣就差幾分鐘啦！15次要45分鐘。

奮戰到最後一刻！

請議事人員再確認一次，如果是這樣，12點之前附帶決議應該可以處理，因為處理前面才7個多小時嘛！從10點開始，等於到6點，當然中間要扣掉休息時間，如果是1個鐘頭，……

高處長百祥：因為扣掉之後是剩11.32小時，我剛剛的建議是有關行政命令9案委員會附帶決議的宣讀是108分鐘，我如果更簡略宣讀，省1個小時，就變成10個小時又30分鐘，本來院會討論就是12小時到13小時，所以可能把握在11點多結束。

林委員奕華：三讀後發言……

高處長百祥：至於三讀後發言，本來的設計是不要了，不然，還是會膨脹，因為三讀發言的人數很難控制，1個人2分鐘嘛！最主要是發言最占時間。

林委員奕華：我是覺得三讀後發言應該……

林委員為洲：不然，各派1個。

林委員奕華：三讀後發言還是各派1個。

高處長百祥：就三大塊，……

林委員奕華：只有法案的部分，行政命令的部分不要，就是兩個法案……

林委員為洲：好啦！

高處長百祥：如果可以，後面就寫……

林委員奕華：三讀後發言應該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不要啦！

林委員奕華：還好，沒差多少時間，就兩個法案而已。

柯委員建銘：改書面啦！

林委員為洲：三讀後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回去看一下，附帶決議有重疊的，……

林秘書長志嘉：能夠撤的就儘量撤了啦！

林委員為洲：尊重委員啦！

陳委員椒華：院長，確認一下，明天的議程中午的休息時間是多長？因為要排一些行程。

柯委員建銘：視他的體力狀況而定。

陳委員椒華：所以目前還沒確定就對了？

鄭委員運鵬：剛剛說半小時。

林秘書長志嘉：大概是半小時左右。

陳委員椒華：好。

林委員為洲：半小時到一小時。

林秘書長志嘉：晚上大概也是半小時。

主席：現在他們還在影印，等一下會給大家看。是不是我就先唸一遍？

我現在開始宣讀：

「決定事項：

一、各黨團同意下列有關第9次院會討論事項進行原則如下：

(一)「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、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廣泛討論時，各案分別由時代力量黨團推派2人、民眾黨黨團推派2人、國民黨黨團推派4人、民進黨黨團推派5人，輪流交叉發言，每人發言時間為3分鐘。逐條討論時，各黨團均不發言，各保留條文依時代力量黨團、民眾黨黨團、國民黨黨團、民進黨黨團順序進行各黨團版本之處理。

(二)衛生福利部及農委會函為修正「動物用藥殘留標準」等行政命令共9案，院會進行處理時，合併進行發言，由時代力量黨團推派2人、民眾黨黨團推派2人、國民黨黨團推派4人、民進黨黨團推派5人，輪流交叉發言，順序授權議事處處理，每人發言時間為3分鐘，發言完畢後，即不再發言，針對各案依時代力量黨團、民眾黨黨團、國民黨黨團、民進黨黨團順序進行各案黨團版本之處理。上述各案黨團版本處理畢，再進行各案之附帶決議。

二、各黨團同意院會處理上開議案時，不提出重付表決及點名表決之提議，於「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、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等2案完成院會處理程序後，由各黨團各推派1人發言。衛生福利部及農委會函為修正「動物用藥殘留標準」等行政命令9案，完成院會處理程序後不發言。」
以上，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？

林委員為洲：這樣要幾個小時？

莊委員瑞雄：時間算一算，這樣可以啦！

陳委員椒華：有錯字，第二點第一行的「重付」……

林委員為洲：十個半小時。

陳委員椒華：抱歉，沒有錯。

林委員為洲：抗爭時間有沒有算？

主席：抗爭保留一個小時，所以到12點結束。

林委員奕華：主席，明天的條文大概分兩類，一大類都是跟萊豬、萊牛有關的，那個部分如果大家的基本立場還是都沒有改變，那就變成沒有協商的必要，所以要確定我們原來提出的訴求，是不是民進黨黨團一概都不接受？這可能要先確定。第二個是有關那些無關的條文，要不要實質上run一次？有哪些是可以、有哪些是不可以，也是把它講一講，所以我建議這一部分討論實質上是不是還是要談一下？
主席：我們就看民進黨有什麼意見，你的意見很好，我們就……
柯委員建銘：現在我們要面對接下去，是不是應該回去準備發言？

林委員為洲：不協商了？完全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這件事在這一個會期都在run，發言都講到爛掉了，各部會首長備詢，包括行政命令也講了6次，所以在這樣簡短的時間裡面要說服彼此，事實上，可能性也不高！當然我們會回去看，我們明天黨團會議也許可以看哪些條文可以接受就不表決，大家處理看看……

邱委員顯智：就是說機關的部分有沒有覺得某些附帶決議可以接受？

陳委員椒華：我支持附帶決議的部分看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話來支持一下。

柯委員建銘：我們會看所有的附帶決議，真的可以也不必表決。

陳委員椒華：盡量讓大家能夠多一些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我有看過。

邱委員顯智：可以做就不用表決。

林委員為洲：另外就是除了美豬議題之外的，像學校衛生法，裡面有一些條文是跟萊豬有關的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這個明天我們黨團會議會處理。

林委員為洲：對，這個部分要不要協商？

柯委員建銘：到時候假如覺得可以接受的話，我們不會表決，好不好？

林委員奕華：不能在這裡談一談嗎？

柯委員建銘：我們的法定程序要完成。

林委員奕華：你們還沒看過嗎？

柯委員建銘：都看過了。

邱委員顯智：把這邊當作黨團會議進行。

柯委員建銘：包括附帶決議……

林委員奕華：因為教育部都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事實上，附帶決議有一些我們覺得可以接受，我們會接受。

林委員為洲：譬如學校衛生法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我們現在再爭執只是傷感情。

林委員奕華：其實都無關的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各黨團回去自己看一看，明天可以接受就接受。

主席：柯總召的建議就是有意見、各黨團還沒有共識的，就全部保留。

柯委員建銘：我們明天會開黨團會議。

主席：他們會繼續看。

柯委員建銘：包括附帶決議裡面，我們覺得很多是可以接受的……

主席：他們當場也會處理。

柯委員建銘：我們有程序會處理，包括哪一條條文可以，我們內部還有程序。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再爭執也沒有用！大家用同樣的心理，我們知道這件事情怎麼做，好不好？

林委員為洲：你講那個是場面話，表決就對了！

主席：他要回去看，現在先保留。如果可以，明天就會處理。

柯委員建銘：也是要……

林委員奕華：如果這樣的話，我再確定一下，是不是表決的時候，我們都回歸到尊重各個委員的提案？就像我們原來雖然有協調，譬如之前國民黨有擬具一個版本等等，可是今天送出來的部分，還是把每個委員的版本都弄出來了，所以我們是不是都回歸到每個委員的版本？

柯委員建銘：這樣出委員會的時候，第二十三條整理出三個版本，就照出委員會的時候怎麼處理，我們就怎麼處理。
高處長百祥：現在協商結論就是到時候只提黨團版本，他們就不會按照委員會的，就是大家擬具自己的版本來院會表決，比方第二十三條的部分。

柯委員建銘：第二十三條他們在委員會有爭議。

鄭委員運鵬：出委員會的時候剩三版，最後協商剩兩版，他的意思是這樣。

林委員奕華：但是最後協商你們沒有簽就不算！

高委員虹安：我們那次協商，我來解釋一下。

柯委員建銘：那個不必簽！

高委員虹安：第一次教文委員會是變成三個版本，第二次我們在教文委員會安排朝野協商是擬具成兩個版本，但是那次民進黨黨團不簽。

鄭委員運鵬：不對，我沒有簽的話不會到這邊來。

林委員奕華：沒簽，所以最後還是三個版本。

柯委員建銘：那個和我們簽不簽沒有什麼關係啦！我們會尊重。

林委員奕華：沒簽就變成現在還有三個版本。

高委員虹安：這是程序問題。如果你們有簽的話，那次朝野協商才會生效，生效就變成兩個版本。如果那個協商沒有……
柯委員建銘：現在在這裡就可以講了。

林委員奕華：不，那一次的協商破裂。

柯委員建銘：你說送院長這邊嘛！

高委員虹安：我們那時候協商，民進黨黨團離席了。

柯委員建銘：那時候委員會的朝野協商沒有結論嘛！

高委員虹安：對。

柯委員建銘：所以送到院長這裡來，就是我們現在正在談的。你們要兩案，我們就尊重你們；你們如果要三案，也沒關係！

高委員虹安：這樣民眾黨黨團的提案就等於保留在這個版本囉？

柯委員建銘：對。

高委員虹安：所以明天也可以表決囉？

林委員奕華：更正一下說法，可能要變成各黨的版本，就不是萬美玲委員的版本。

高委員虹安：對。

林委員奕華：是國民黨黨團的版本。

高委員虹安：民眾黨黨團版本、時代力量黨團版本，就會有三個版本。

柯委員建銘：當然。

林委員奕華：因為紀錄上……

林委員為洲：回到出委員會的時候。

林委員奕華：就回到出委員會時候的狀況。

柯委員建銘：好，那大家回去準備練口才。

主席：大家都沒有意見？好，謝謝大家，散會。

散會（15時26分）


